投诉承诺书

本人/法人已向X市/县（市）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对XX事项提出投诉并郑重承诺： 
一、保证提交的证据材料真实，不存在伪造、编造、隐匿证据等虚假情形； 
二、在配合投诉举报事项办理过程中诚实守信，坚决杜绝虚假陈述、隐瞒重要事实等不诚信行为； 
三、提供所有文书上的签名、印章、授权均为真实信息； 
四、保证所投诉事项未经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行政复议机关、仲裁机构、信访机构处理； 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确定有效联系方式及邮寄送达地址为：XXXX，如有变动，书面告知承办人，否则自愿承担“向该号码发送的短信或邮寄材料视为本人/本单位已收到”的法律后果。 
本人/本单位违反上述第一至四项承诺，视为自动撤回本次投诉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。 

承诺人： 
年  月  日

